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ZHONGTIAN PRC LAWYERS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号银谷大厦十七层      Add: 17/F，Yingu Mansion，9 West Beisihuan  
邮编：100190                                             Rd.，Beijing 100190，CHINA 
电话：（86-10）62800408                              Tel:（86-10）62800408 
传真：（86-10）62800409                              Fax：（86-10）62800409 
电子邮箱：zhtian@zhongtian.org                      E-mail:zhtian@zhongtian.org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众天证字[2022]SHM-004号 

 

致：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

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神

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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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

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

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

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

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2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相关媒体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通知

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股权登记办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本所律师无法现场参会，采用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在河南

省平顶山市建设路中段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本斌先生主

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 9:15-15:00，全体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所的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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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现场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均为公司

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13,832,47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 58.7863%。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

司现任在职的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网络投票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39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2,390,514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97%。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 

证。 

3．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股东大

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 2 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及表决。表决结束后，由会

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本所律师在

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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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结果。 

3．表决结果 

 在本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一起，在合并统计议案的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652,261,101 99.3962 3,934,092 0.5995 27,800 0.0043 

是 

 

2.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证券的种类 

652,261,101 99.3962 3,934,092 0.5995 27,800 0.0043 

是 

 

2.0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 

652,238,301 99.3927 3,956,892 0.6029 27,800 0.0044 

是 

 

2.03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652,261,101 99.3962 3,934,092 0.5995 27,800 0.0043 

是 

 

2.04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652,261,101 99.3962 3,934,092 0.5995 27,800 0.004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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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利率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06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07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限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08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

调整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0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赎回条款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回售条款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3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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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

归属 

 

2.14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5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6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

事项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7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18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担保事项 

38,812,822 90.7666 3,920,492 9.1683 27,800 0.0651 

是 

 

2.1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评级事项 

652,279,501 99.3990 3,915,692 0.5967 27,800 0.0043 

是 

 

2.2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存管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2.2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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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2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承销方式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3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4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652,274,701 99.3983 3,693,092 0.5627 255,200 0.0390 

是 

 

6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议案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7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652,274,701 99.3983 3,920,492 0.5974 27,800 0.0043 

是 

 

8 

关于公司制定《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2022-2024年度）》

的议案 

653,018,501 99.5116 3,146,692 0.4795 57,800 0.0089 

是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652,261,101 99.3962 3,934,092 0.5995 27,800 0.004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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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体事宜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18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事项》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持有表决权股

数为 613,461,879 股，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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